中山市三角镇人民政府
行政处罚告知书
粤中三角执罚告〔2025〕913号
姓名：陈可举
居民身份证：43052919****02****
住址：湖南省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
[bookmark: _GoBack]2025年9月18日，本机关（单位）执法人员对位于中山市三角镇结民村美食街由你负责经营的熟食摊档进行检查，你正在使用电子计价秤（型号：ACS-**-I，制造日期2022年12月1日）称重销售商品。该电子计价秤缺失铅封，且没有强制检验标识。执法人员现场对该电子计价秤予以扣押并送广东省中山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检定。《检定结果通知书》（证书编号：C825033****）检定结论：不合格。其中检定项目“通用技术要求的检查：计量的安全性”检查结果为“不符合”，“称量检定”结论为“不合格”。2025年10月17日，执法人员向你送达《检定结果通知书》，你对检验结果没有异议，不申请复检。经查明，你从2024年9月份开始使用上述电子计价秤称重交易，无法提供相关销售记录，违法所得无法核实。
　　以上事实有《现场检查笔录》（2025年9月18日、2025年10月17日）、现场检查相片、你的《询问笔录》、你的身份证复印件、《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和《涉案物品清单》及送达回证、《行政强制措施审批表》《延长扣押期限告知书》《检定结果通知书》（证书编号：C82503****）、《责令改正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审批表》《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和《解除行政强制措施物品清单》及送达回证、《保证书》《财物移交清单》等证据证实。
　　你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销售商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在工作岗位上使用无检定合格印、证或者超过检定周期以及经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在教学示范中使用计量器具不受此限。”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六条“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和伪造数据，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其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全部违法所得，可并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本机关（单位）拟对你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罚款人民币陆佰元整（¥600）；
2、没收非法财物，1台电子计价秤（型号：ACS-30-I）。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你可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机关（单位）提出陈述、申辩。逾期未陈述、申辩的，视为你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bookmark: _Hlk138926750]联系人：郭先生
联系电话：0760-89936316
单位地址：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月湾路20号



中山市三角镇人民政府
[bookmark: seal_time]　　　　2026 年 2 月 3 日
[bookmark: _Hlk121412535]受送达人（签名或者盖章）：   受送达人 1 粤信签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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